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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山 東 威 高 集 團 醫 用 高 分 子 製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andong Weigao Group Medical Polymer Company Limited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6）

關連交易
向威高骨科轉讓於威高新生醫療之全部股權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山東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威
高骨科」）與威高生物科技、威高富森、威高醫療影像及威高齊全（統稱為「賣方」）
與威高新生醫療（「標的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股權轉讓協議」），據此，威
高骨科同意收購，而賣方同意向威高骨科轉讓彼等各自於標的公司合共100%的
股權。於本公告日期，威海威高國際醫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威海威高國際」）持
有威高集團有限公司（「威高集團」）約89.83%股權，而威高集團為持有本公司約
45.94%股權的主要股東。標的公司為威海威高國際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因此為
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
之一項關連交易。

威高骨科將以現金支付代價人民幣1,030,000,000元（相等於約1,168,000,000港元）。
由於有關股權轉讓協議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
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股權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交易，並
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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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轉讓協議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

訂約方：

賣方： (1) 威高生物科技（持有標的公司48%股權）

(2) 威高富森（持有標的公司40%股權）

(3) 威高醫療影像（持有標的公司8%股權）

(4) 威高齊全（持有標的公司4%股權）

買方： 威高骨科

將予收購之資產：

目標資產，其詳情載於本公告「有關標的公司之資料」一節。

轉讓代價：

股權轉讓協議之代價為人民幣1,030,000,000元（相當於約1,168,000,000港元），乃由賣
方與買方經參考獨立估值師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採用資產法及收益法編製
之標的公司的估值報告後，經公平磋商達致。

付款條款：

代價人民幣1,030,000,000元（相當於約1,168,000,000港元）將於達致「賣方作出之承
諾」一節所載列的條件後分五期支付：第一筆分期付款為代價的60%，或人民幣
618,000,000元；第二筆分期付款為代價的10%，或人民幣103,000,000元；第三筆分期
付款為代價的10%，即人民幣103,000,000元；第四筆分期付款為代價的10%，即人民
幣103,000,000元；第五筆分期付款為代價的10%，或人民幣103,000,000元。代價將以
威高骨科的內部資源撥付。



3

完成日期：

二零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即如股權轉讓協議所訂明，待達成條件後，目標資產由賣
方轉讓予買方的預計日期。

賣方作出之承諾

賣方向買方承諾，倘實際累計淨利潤低於擔保累計淨利潤，則視為賣方尚未履行股
權轉讓協議的條件，且賣方應以現金方式對威高骨科進行補償。擔保利潤乃由賣方
及本公司經參考標的公司目前的經營狀況及標的公司所承擔業務的預期增長後經
公平協商釐定。

將予補償的金額 =（擔保淨利潤的累計金額 – 實際淨利潤的累計金額）÷擔保淨利潤
的累計金額×代價

有關標的公司之資料

標的公司為威高集團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註冊成立。其主要從事組織修復產品線的研發、製造及銷售。主要產品包括：－

(1) 富血小板血漿(PRP)製備用套裝－應用於創面修復和骨科（關節科、創傷科、手
足外科、脊柱科、運動醫學科）、燒傷科、口腔科、頜面外科。其可大大縮短治療
週期，降低患者住院費用，改善生活品質。

(2) 封閉創傷負壓引流套裝－該裝置是以醫用海綿（PVA或PU材料）作為負壓引流管
和創面間的中介，採用生物半透性膜封閉創面，在負壓狀態下形成一個密閉的
引流系統。能有效地將創面的滲出物及時吸引掉，確保創面癒合快、感染率低、
更換敷料次數少、抗菌藥物使用少、降低醫療費用等。該裝置適用於急慢性創
傷、感染創面、糖尿病足和血管性病變導致的慢性潰瘍、褥瘡、燒傷創面、植皮
和皮瓣移植術的輔助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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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權轉讓協議完成前，標的公司之集團架構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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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合計持有威高骨科72.2%之權益

標的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十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十月
三十一日
止十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收益 171,754 177,135.4 142,262

除稅前溢利 53,887 35,691 55,429

除稅後溢利 45,713 44,665 30,671

總資產 243,114 179,812 143,406

資產淨值 124,824 79,113 3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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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權轉讓協議完成後，標的公司將由威高骨科全資擁有，且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
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於本公司綜合入賬。於完成股權轉讓協議後，標的公司
之集團架構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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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合計持有威高骨科72.2%之權益

有關訂約方之資料

(1)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於中國醫療器械行業之整體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從事研究及開
發、生產及銷售一次性醫療器械。本集團提供不同種類產品，包括：輸液器、注
射器、針頭、骨科產品、介入產品、藥品包裝產品、血液管理產品，亦於中國從
事融資租賃及保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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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高集團

威高集團是一家綜合性公司，於中國從事不同的業務領域，包括生產及銷售製
藥和醫療設備、物流服務、物業開發、酒店業務以及餐飲服務及物流業務。

(3) 威高生物科技

威高生物科技主要從事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醫療器械及藥品的生產及銷
售；樣本管理系統的生產及銷售；醫療器械和生物科技服務的技術開發、技術
諮詢、技術推廣、技術轉讓及技術服務；包裝材料、塑料製品、化工原料及產品
的銷售。

(4) 威高富森

威高富森主要從事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醫療器械、包裝材料、模具、金屬產
品及塑膠產品的生產及銷售；一般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

(5) 威高醫療影像

威高醫療影像主要從事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醫療器械、氣體消毒及滅菌設
備的研發、生產及銷售。

(6) 威高齊全

威高齊全主要從事醫療器械、塑膠產品、醫療設備、設施及其配件、儀器儀錶、
電子產品的研發、生產、銷售、租賃及維護；生產及銷售消毒及滅菌設備及器
具、包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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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及裨益

威高骨科為中國國內頂級骨科製造商，收購標的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銷售富血
小板血漿(PRP)製備用套裝及封閉創傷負壓引流套裝，此將進一步提升威高骨科的
實力，以擴大其現有客戶群的產品範圍，產生穩定及可持續的收入增長。收購標的
公司可減少本集團與威高集團之間富血小板血漿(PRP)製備用套裝及封閉創傷負壓
引流套裝的持續關連交易的交易量。

董事會批准

陳學利先生為威海威高國際醫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威海威高國際」）之最終實益擁
有人，而威海威高國際持有威高集團之89.83%股權。龍經先生、湯正鵬先生及陳林
先生亦為威海威高國際之董事。彼等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之
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股權轉讓協議之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
無董事於股權轉讓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或以對批准股權轉讓協議的相關董事會決
議案投棄權票。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龍經先生、湯正鵬先生
及陳林先生）認為股權轉讓協議（包括代價）的條款為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威海威高國際持有威高集團約89.83%股權，而威高集團為持有本公
司約45.94%股權的主要股東及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就上市規則而言，股權轉讓協
議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交易。由於有關股權轉讓協議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股權轉讓協議構
成本公司之一項關連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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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將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股權轉讓協議」 指 威高骨科與賣方就轉讓威高新生醫療100%股權訂立日
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之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的公司」或 

「威高新生醫療」
指 山東威高新生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於股權轉讓協議完

成前，由威高生物科技擁有48%權益，由威高富森擁有
40%權益，由威高醫療影像擁有8%權益及由威高齊全
擁有4%權益

「威高生物科技」 指 威海威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為威海威高國際的全資
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國成立

「威高富森」 指 威海威高富森醫用材料有限公司，為威高集團擁有
90.71%股份的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在
中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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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高集團」 指 威高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有限公司及控股股東，於本
公告日期持有本公司45.94%股份

「威高醫療影像」 指 威海威高醫療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為威海威高國際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在中國
成立

「威高骨科」 指 山東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三日根據中國法律改制的外商投資股份有限責
任公司，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科創板上市。其為本公司擁有67.51%股份的附屬公
司

「威高齊全」 指 威海威高齊全醫療設備有限公司，為威海威高國際的
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成
立

「威海威高國際」 指 威海威高國際醫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威海威高國
際」），其持有威高集團89.83%股份。威海威高國際為
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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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山東威高集團醫用高分子製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龍經

中國山東省威海市，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龍經先生
叢日楠先生
盧均強先生
倪世利先生

非執行董事
湯正鵬先生
陳林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輝先生
孟紅女士
李強先生


